會員申請資格

申請加入香港日本人旅客手配業社協會
會員資格如下:

(1) 基本會員

1. 必須在香港註冊的有關公司或社團。

2. 必須擁有有效的香港旅行社牌照。

3. 必須具有繳付資本不少於港幣50萬元。

4. 公司中最少必須有一名在旅遊業中具有至少三年經驗的職員。

5. 公司業務必須是處理外地來港之日本人及/或日語旅客或經營或參與在日本之旅遊業務或在日本以外之世界各地向日本人及/或日語旅客提供服務。

6. 在旅遊業中具有名望。

7. 能夠符合協會所規定所有永久會員入會規則。

(2) 普通會員

1. 公司資本金港幣15萬以上。

2. 任何在香港旅遊業中具有良好名望的社團或公司。

3. 能夠符合協會所規定的所有普通會員入會規則。

(3) 附屬會員

1. 任何在香港以外從事旅遊業生意的社團或公司。

2. 能夠符合協會所規定的所有附屬會員入會規則。

